第十三章:校友校董
13.1本會必須在每年八月或之前於會員大會投票議決選出本校下學年校友校董獲提名人(“獲提名人”)。

13.2
每位會員均有選舉權及被選權，唯獨現職本校教員不享此被選權。
13.3
每會員只可投一票。
13.4
候選人需獲一會員提名及另一會員和議才可參選。
13.5每會員可提名一會員或和議一會員包括其本人參選。
13.6
選舉或罷免決議以會員或其代表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作決。若超過一名候選人，獲最高票數的候選人當選為校友校董之獲提名人。若兩個人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同，會以抽籤方方式決定。若只得一名候選人，他將自動當選為校友校董獲提名人。若沒有提名，則由本校法團校董會選出適當人選，擔當校友校董。
13.7若候選人數超過一名，落選者將成為“候補獲提名人”。
13.8
獲提名人之提名有效期通常於同一學年終止時結束，除非他在任滿前被本會經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罷免，或在教育條例及資助則例下他不符合資格出任校董，或他自動請辭或去世。
13.9
在學年中，若校友校董職位出缺，由“候補獲提名人”填補。候補獲提名人將從得票最高者開始順序被邀填補空缺。
13.10若有上述方法未能填補之空缺，本會執行委員會必須盡早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另選獲提名人。
13.11學年中補上之校董為上任校董的餘下任期。
13.12執行委員會必須在選舉日期前予各會員不少於21日之書面通知，公佈選舉日期及方法，邀請各合資格校友提名參選。提名期應不少於7天。執行委員會必須於選舉日期前不少於是7日以書面通知各會員，合資格候選人名單。
13.13執行委員會可委派一名選舉主任，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工作。選舉主任可出執行委員互選或由學校委派一名教師擔任，但選舉主任本身不可以是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13.14選舉程序，除有關法例及本會會章有明確規定外，由執行委員會或選舉主任參考教育統籌局有關指引作出決定。
13.15


13.15.1 如對此選舉有任何申訴，可以書面方式向執行委員會提出。

13.15.2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佈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執行委員會提出上訴，並列明上訴的理由，執行委員會需於14天內作最後審核及裁決。
歡迎所有曾就讀於本校滿一學年度或以上及已離校的學生皆可申請成為會員，並可競選校友校董之職（但需符教育統籌局的規定）
